
7 月底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下决心解决好房地产市场问题，坚持因城施策，促进供求平衡，合理引导预期，整治市场秩序，
坚决遏制房价上涨。 这是今年以来在“房住不炒”总基调下，房地产调控的再次升级。 那么，在因城施策原则下，各地解决房地产问
题都有些什么硬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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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控高房价各地有啥硬招
多地供需匹配持续强化

������各城市在需求端进行重点调控
外， 也注重在供给侧解决供需结构不
匹配问题。 多地集中出台土地供给计
划与住房保障政策，加力建设“以政府
为主提供政策性支持住房、 以市场为
主满足多层次需求”的住房供应体系。

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各地政府延
续去年以来的加速推地模式， 仅今年
上半年， 全国 300 个城市共推出住宅
用地 5 亿平方米，同比增长 30.4%。

在租赁住房方面， 自中央提出构
建“租购并举”住房制度以来 ，各地出
台诸多有关租赁住房的保障性政策 ，
并在房源保障上进行有力推进。 在一
线城市中， 北京为开发住房租赁项目

的企业、 农村集体组织和国企等提供
长期低息信贷资金； 上海提出鼓励国
企、 事业单位加大新增租赁住房的用
地供应； 深圳采取多种措施保障租赁
住房供应， 在供应结构上确立租赁住
房和人才住房的硬性供应指标。

此外， 多地还加大政策性支持住
房建设。 北京提出，增加共有产权住房
规模；深圳明确商品房、人才住房和安
居型商品房 、 租赁住房比例分别为
40%、40%、20%； 广东提出在广州 、深
圳、珠海、佛山、茂名 5 市先行探索试
点共有产权住房政策， 试点时限为 1
年。

（据新华网）

������数据显示，今年前 7 个月，我国主
要城市房地产调控累计达 260 次，同
比上涨 80%。其中 7 月单月，全国楼市
调控密集程度再创新高，合计超过 60
个城市发布了超过 70 次各类型房地
产调控政策，相比 6 月份出现了翻倍
的变化。

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认

为，一线城市具有“风向标 ”的意义 。
深圳在 7 月 31 日发布全面升级调控
政策，代表了又一轮楼市调控升级的
开始。

中国指数研究院的调研显示，今

年上半年限购限售政策新增或升级

的城市中，限购方面有超过六成集中
在中西部 、东北地区 ；限售方面超过
七成集中在中西部和东北地区，这意
味着以往调控偏弱的中西部和东北

省份正加入“补调阵营”。
以东北地区为例，今年上半年，大

连首次出台调控政策，针对不同户籍
人群、不同购房需求实施限购、限贷、
限售措施 ； 哈尔滨首次出台调控政
策， 对主城区新建住房实施限购；沈
阳调控政策升级 ，强化限购 ，将限售
范围扩至全市。

调控扩围密度增加

������2016 年 9 月 30 日，北京发布楼市
新政，开启全国新一轮楼市调控浪潮。
各地陆续出台多种调控措施， 其中最
典型的是“四限”：限购、限价、限贷、限
售。

北京金融风险管理研究院院长李

永壮说，今年以来，各地房地产调控政
策明显升级，在“旧四限”基础上增加
“新四限”，即限商住、限离婚、限新落
户、限公司。 “四限”升级为“八限”，标
志着房地产调控中的政策漏洞正被全

面压缩。
限购扩容升级， 限售向县级城市

下沉。 数据显示，上半年约有 11 个城
市出台限购政策 （海南全省限购）、23
个城市出台限售政策 （海南全省限
售）。 西安、长沙、杭州、上海对企业开

始实行限购措施，海南、成都等地限购
范围持续扩大；诸如济南济阳县、阜阳
阜南县等县级城市也出台了较为严格

的限售政策。
张大伟认为 ，7 月多个城市发布

了约束企业购房的政策， 全面封堵投
资炒房的可能性。 暂停企事业单位购
买住房， 这一政策有可能继续向多个
城市蔓延。

与此同时， 各地也不断强化市场
监管。北京、重庆、西安、长沙、石家庄、
丹东、贵阳等地出台措施，加强市场监
督检查；长沙、成都、武汉、西安、佛山、
杭州等地出台公证摇号销售政策。 西
安还规定公证摇号售房时， 房地产商
应提供不低于 50%比例的房源优先保
障刚需家庭。

调控力度持续升级

供需匹配持续强化

������继“抬价抢房、推高租金”后，部分
长租公寓又被曝出违规使用 “租金
贷 ”， 而近期杭州长租公寓公司鼎家
“爆仓”也被认为与其违规使用 “租金
贷”有关，引发舆论对“金融工具+长租
公寓”模式更大的质疑和担忧。

不过，近日有媒体报道称，鼎家董
事长魏永锋复盘 “爆仓 ”始末 ，并表示
爆仓的核心不是 P2P，转移资产，资金
之类的原因， 核心问题在于收房上面
没有控制好，导致收房价格高，空置变
多。 同时，运营成本过高，而管理上又
出现了漏洞，被销售人员钻了空子，经
营不善导致了资金短期缺口， 再加上
挤兑，才出现了这个结果。

尽管如此，业内人士仍对长租公寓
利用租金“期限错配 ”产生的 “资金沉
淀”进行扩张的风险表示担忧。

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认为，

租赁市场最大的问题表面是租金上

涨， 其实背后更大的问题是长租公寓
企业的资金链断裂可能。 从规范的运
作企业看， 租赁代理企业赚取的是租
金服务费与差价， 对于租赁企业来说
基本不存在风险。 但越来越多的企业
利用租金的支付差， 也就是给付房主
按月付， 而收取租户按照季度甚至半
年、一年，这种就带来了租金差。 利用
这个租金差建立资金池，挪作他用，必
然会有经营风险。

中联基金总经理何亮宇也认为 ，
“期限错配”与“资金沉淀”存在风险 ，
特别是在企业持续经营能力不足或沉

淀资金挪做他用后投资失败的情形

下。 而消费贷中主要存在三种不规范
情形： 一是与租客的租约是一年趸缴
的，但消费贷却是两年甚至三年的；二
是租赁企业不充分介绍各种支付方

式，刻意引导甚至隐瞒欺诈租客，诱使
其采取消费贷方式； 三是租赁企业获
得“沉淀资金”后，不进行主业扩张，挪
做他用。

不过，何亮宇同时指出，资金沉淀
是二房东经营模式带来的实际情况 ，
与消费贷无必然关系。 消费贷模式支
持了行业规范企业和龙头企业的发

展，帮助企业和市场快速形成规模，也
给租客带来了实惠，是“好金融”。 但发
展过程中，确实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导
致风险暴露，有的即使是合法合规的，
也存在使用消费贷过度的情况或趋

势。
为此，何亮宇建议，一是确保租金

趸缴合同期限与贷款期限匹配。 二是
必须充分披露贷款行为， 不得通过刻
意引导、 隐瞒信息等手段诱使租客选
择消费贷。 三是应适当控制使用消费

贷趸缴房租比例， 一方面可以考虑与
其企业净资产挂钩比例， 另一方面也
可以适当控制使用消费贷交房租占全

部租赁行为的比例。 四是适当监管趸
缴租金的使用，应主要用于主业扩张，
防止挪用风险。 “当然，我国银行没有
账户管理职能， 任何经营模式都有属
于企业自身自由资金和不完全属于企

业自有资金的现金管理问题， 资金性
质和使用的监管是一个挑战。 ”他说。

对于如何监管租赁企业的资金，房
东东公寓学院创办人全雳认为， 监管
机构可以考虑建立起类似银行资本充

足率之类的监管指标体系， 在满足一
定的消费金融需求的基础上， 控制住
房租赁企业的杠杆率。 同时，也可以建
立租赁合同备案制度， 动态监测租赁
企业的流动性风险。

（据《证券时报》）

专家建议适当控制使用消费贷趸缴房租比例


